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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89 证券简称：ST远智 公告编号：2026-003

沈阳远大智能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云南省城乡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玉溪棚户区改造分公司

以房抵债的公告

一、本次抵债概述

（一）基本情况

沈阳远大智能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基于与云南省城

乡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玉溪棚户区改造分公司（以下简称“云南城乡投玉棚分”）良

好的合作基础以及长期合作的期望，同时考虑其资金状况和资金压力，为加快公

司应收账款的回收，减少应收账款的坏账损失风险，维护自身的财务稳健性，公

司同意与云南城乡投玉棚分进行以房抵债。

公司与云南城乡投玉棚分、云南省城乡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

城乡投”）、梁河伴山特色小镇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梁河伴山置业”）签

订了《债权债务化解协议书》，协议约定由云南城乡投代云南城乡投玉棚分向公

司支付款项人民币 2,716,000.00元(大写：贰佰柒拾壹万陆仟元整)。梁河伴山置

业与公司达成一致，由公司向梁河伴山置业购买德宏州梁河县南甸伴山温泉小镇

项目中价值人民币 2,716,000.00元(大写：贰佰柒拾壹万陆仟元整)的房产，房屋

情况如下：

（二）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序号 楼盘名称
楼号、楼层及

房号

物业

类型

房屋面积/平

方米
房屋价款/元

1
梁河县南甸伴山温泉小

镇项目
4-13-102 商业 85.75 1,335,400.00

2
梁河县南甸伴山温泉小

镇项目
4-13-103 商业 85.75 1,380,600.00

抵债金额总计 2,716,000.00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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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三）本次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二、抵债方的基本情况

（一）抵债方

1.云南省城乡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玉溪棚户区改造分公司

公司名称：云南省城乡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玉溪棚户区改造分公司

注册地址：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玉兴路 21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负责人：李文涛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402343609416T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全省中小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及相关产业经营；参与

旧城区改造、新城区建设；给排水管网投资建设、管理和营运；城市污水处理设

施及管网投资建设、管理和营运；燃气管网投资建设及管理；城乡道路及基础设

施的投资建设及相关产业经营；城乡服务性项目的投资和建设；城乡交通项目的

投资建设；城乡基础设施、综合开发及其他相关项目的投资建设；环境治理；园

林绿化工程的设计及施工；国家专项控制以外的其他项目投资、建设及运营。（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总公司为云南省城乡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城乡投”），

云南省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云南城乡投 88.6342%股权；国开发展基

金有限公司持有云南城乡投 10.913%股权；中国农发重点建设基金有限公司持有

云南城乡投 0.4528%股权；云南城乡投玉棚分的实际控制人为云南省人民政府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次交易对方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

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与

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5%以上股东及其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

系，亦不存在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或导致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经核查，云南省城乡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玉溪棚户区改造分公司不存在被列为

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

2.云南省城乡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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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云南省城乡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昆明片区经开区洛羊街道办事处信

息产业基地林溪路 188号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负责人：赵旭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1006736268330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全省中小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及相关产业经营；参与

旧城区改造、新城区建设；给排水管网投资建设、管理和营运；城市污水处理设

施及管网投资建设、管理和营运；燃气管网投资建设及管理；城乡道路及基础设

施的投资建设及相关产业经营；城乡服务性项目的投资和建设；城乡交通项目的

投资建设；城乡基础设施、综合开发及其他相关项目的投资建设；环境治理；园

林绿化工程的设计及施工；国家专项控制以外的其他项目投资、建设及运营；（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云南省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云南城乡投 88.6342%股

权；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持有云南城乡投 10.913%股权；中国农发重点建设基

金有限公司持有云南城乡投 0.4528%股权；云南城乡投的实际控制人为云南省人

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次交易对方与公司前十名股东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

等方面的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与公司

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5%以上股东及其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亦不存在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或导致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经核查，云南省城乡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

（二）交易方

公司名称：梁河伴山特色小镇置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云南省德宏州梁河县遮岛镇金塔温泉小镇 7-4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敖仕敏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3122MA6PR624XH

主营业务：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住宅室内装饰装修；食品生产；游

艺娱乐活动；餐饮服务；足浴服务；理发服务；生活美容服务；旅游业务；小餐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2192945457-c755900272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2957706129-c3473549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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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小食杂、食品小作坊经营；住宿服务；高危险性体育运动（游泳）。（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

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房地产经纪；住房租赁；工程管理服务；

规划设计管理；工程技术服务（规划管理、勘察、设计、监理除外）；物业管理；

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中医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

酒店管理；洗染服务；养老服务；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旅行社服务

网点旅游招徕、咨询服务；旅游开发项目策划咨询；日用百货销售；第二类医疗

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租赁；医用口罩零售；健身休闲活动；体育健康服务；

棋牌室服务；台球活动；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职工疗休养策划服务；护理机构

服务（不含医疗服务）；远程健康管理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云南城乡投持有梁河伴山置业 100%股份。梁河伴山置业的实际

控制人为云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次交易对方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

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与

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5%以上股东及其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

系，亦不存在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或导致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经核查，梁河伴山特色小镇置业有限公司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

三、本次抵债方案

（一）抵债涉及债权的情况

序号 欠款方 合同名称 欠款项目 欠款金额（元）

1

云南城乡

投玉棚分

《云南省 2013-2017年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四期）

-玉溪红塔区棚户区改造玉交集团项目电梯采购及

安装》

电梯设备

款安装款

229,060.00

2
《云南省 2013-2017年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四期）

-玉溪华宁县城片区 5#地块项目电梯采购及安装》
358,470.00

3

《云南省 2013-2017 年城市棚户区改造省级统贷项

目（四期）-易门县城山片区（2#地块）项目电梯采

购及安装》

371,210.00

4

《云南省 2013-2017 年城市棚户区改造省级统贷项

目（四期）-玉溪市澄江县廖官营片区项目电梯采购

及安装》

314,290.00

5

《云南省 2013-2017 年城市棚户区改造省级统贷项

目（四期）-玉溪市峨山县片区（一期）项目电梯采

购及安装》

158,5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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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云南省 2013-2017 年城市棚户区改造省级统贷项

目（四期）-玉溪市澄江县小西城片区项目电梯采购

及安装》

347,080.00

7

《云南省 2013-2017 年城市棚户区改造省级统贷项

目（四期）—易门县城山片区 1#（原址）地块项目

电梯采购及安装》

501,515.00

8
《云南省 2013-2017年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四期）

-玉溪华宁县城片区 2#地块项目电梯采购及安装》
1,581,052.00

总计欠款 3,861,237.00

（二）债权债务抵款情况

1.由云南城乡投代云南城乡投玉棚分向公司支付欠付公司的电梯设备款安

装款人民币 2,716,000.00 元(大写：贰佰柒拾壹万陆仟元整)。由公司向梁河伴山

置业购买德宏州梁河县南甸伴山温泉小镇项目中价值人民币 2,716,000.00 元(大

写：贰佰柒拾壹万陆仟元整)的房产。具体情况如下：

注：上述评估价值为北京中评正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2026年 1月 9日出具的《沈阳远大智能工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资产入账涉及的梁河县南甸伴山温泉小镇、滇池明珠广场的三处房地产公允价值资产评

估报告》中评正信评报字[2026]001号，评估基准日为 2025年 12月 31日。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上述抵债房产不涉及相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

裁事项，不存在被查封或冻结等司法措施。

（三）房产的资产评估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要求，交易对方以非现金资产

抵偿上市公司债务的，应当对所涉及资产进行资产评估。公司聘请了具有执行证

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北京中评正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本次拟抵入的两处房

产进行评估，并出具了《沈阳远大智能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资产入账涉及的

梁河县南甸伴山温泉小镇、滇池明珠广场的三处房地产公允价值资产评估报告》

中评正信评报字[2026]001号。评估情况如下：

评估基准日：2025年 12月 31日

序

号

抵债楼盘

名称

抵债房屋

地址
幢号

房产

性质

面积

（㎡）

房屋金额

（含税）

（元）

评估价值

（含税）

（元）

1
梁河县南

甸伴山温

泉小镇项

目

云南省德宏

傣族景颇族

自治州梁河

县伴山温泉

中心东北侧

4-13-102 商业 85.75 1,335,400.00 1,253,800.00

2 4-13-103 商业 85.75 1,380,600.00 1,253,800.00

合计 171.5 2,716,000.00 2,507,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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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类型：公允价值

评估方法：市场法

评估结论：截止评估基准日 2025 年 12月 31日，纳入本次评估范围的沈阳

远大智能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资产入账涉及的梁河县南甸伴山温泉小镇、滇

池明珠广场的三处房地产经采用市场法评估，不含税评估值为 253.29 万元，增

值税为 22.80万元，含税评估值 276.09万元（大写人民币为贰佰柒拾陆万零玖佰

元整）。

《沈阳远大智能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资产入账涉及的梁河县南甸伴山

温泉小镇、滇池明珠广场的三处房地产公允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中评正信评报字

[2026]001号中“滇池明珠广场”房产属于前期未达到审议标准事项，不在本次

董事会审议范围内，请投资者注意。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zse.cn）及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沈阳远大智能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

资产入账涉及的梁河县南甸伴山温泉小镇、滇池明珠广场的三处房地产公允价值

资产评估报告》。

四、本次债权债务抵偿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一：云南省城乡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甲方二：梁河伴山特色小镇置业有限公司

乙方：云南省城乡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玉溪棚户区改造分公司

丙方：沈阳远大智能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债权转让及债务抵偿

1.甲方一、乙方、丙方达成一致，同意由甲方一代乙方向丙方支付款项人民

币 2,716,000.00 元(大写：贰佰柒拾壹万陆仟元整)。甲方二与丙方达成一致，由

丙方向甲方二购买德宏州梁河县南甸伴山温泉小镇项目(一期)项目中价值人民

币 2,716,000.00元(大写：贰佰柒拾壹万陆仟元整)的房产，房屋情况如下：

序号 楼盘名称
楼号、楼层及

房号

物业

类型

房屋面积/平

方米
房屋价款/元

1
梁河县南甸伴山温泉小

镇项目
4-13-102 商业 85.75 1,335,400.00

2
梁河县南甸伴山温泉小

镇项目
4-13-103 商业 85.75 1,380,600.00

房屋总价（元） 2,71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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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房屋价格含增值税，不包括丙方应当承担的契税、印花税、维修基金、物业费等

相关费用。

2.甲方二应当积极配合丙方办理抵款房屋网签备案与过户手续，将不动产权

证办理至丙方名下。甲方二保证抵款房屋不存在查封、抵押、出售、设立居住权、

为第三人以物抵债等权利负担情形；甲方二保证在指定房源交钥匙给丙方之前，

房屋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物业费、水电气费、采暖费、垃圾清运费、电梯

使用费等其他所有费用）已结清，若有欠费则由甲方二承担。

3.乙方保证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不得出现因乙方原因致使丙方无法实现抵

款房屋所有权的情形，乙方须积极配合丙方办理必要手续。

4.丙方（即买受人）保证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不得出现因自身原因致使无

法实现的情形，买受人须积极办理必要手续。按本协议约定，网签前序流程(比

如：各方履行了开票义务)已办结且房屋具备可签约的前提下，买受人有权要求

甲方二按本协议约定配合办理相关后续手续，买受人须缴纳该房源所应当承担的

契税、印花税、维修基金、物业费等相关费用，并配合甲方二(或甲方相关方)开

展指定房源《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网签、备案、过户等工作。

5.乙方、丙方在开具发票后，甲方按照本协议约定配合完成房屋的网签备案，

网签备案完成后，签署约定的债务消灭，各方按照网签备案后的合同履行权利义

务。

（二）税费承担及发票开具

1.甲方二应按本协议约定与丙方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配合开具合计人

民币 2,716,000.00元（大写：贰佰柒拾壹万陆仟元整）房屋销售发票（增值税发

票）及提供相关资料。

2.本协议约定的以房抵款网签备案前，乙方、丙方需按照下列约定完成发票

开具，如乙方、丙方未按照约定按期开具发票，视为本协议约定的以房抵款相关

条款无效，各方按原债权债务履行，甲方不承担任何连带或债务加入责任，甲方

二有权重新出售丙、丁方所选定房源。丙方应按照国家规定，交纳接受抵偿的抵

款房屋所需承担的相关税费，否则一切后果由丙方承担。本协议签订之日起 5

日内，丙方须按照协议书及乙丙双方签订的涉及本次抵债的相关合同开具人民币

2,716,000.00元真实、合法、有效的相应增值税发票并办理相关收付款手续，丙

方无权再要求乙方或相关方支付所对应金额的款项。乙方、丙方在开具发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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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按照本协议约定配合完成房屋的网签备案，网签备案完成后，签署约定的债

务消灭，各方按照网签备案后的合同履行权利义务。

（三）违约责任及合同终止

1.若甲、乙、丙各方未按协议办理相应手续或未按协议履行应尽义务，则由

各方承担违约责任，且视为本协议约定的以房抵款相关条款无效，甲方一继续履

行对乙方的原债务，乙方继续履行对丙方的原债务，甲方不承担任何连带或债务

加入责任，甲方二有权重新出售丙方所选定房源。

2.甲、乙、丙各方就债务抵偿事宜达成协议后，各方均不得违约，任意一方

违约，应分别向其余守约方支付抵款房屋总价的 1%作为违约金，并支付守约方

由此支出的诉讼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鉴定费、公告费、评估费等。

3.未尽事宜，由四方共同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可向房屋所在地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

4.本协议签订前，各方已对指定房源情况进行了全面详细了解，四方一致确

认无异议，本协议签订后，若因指定房源质量、交付或非因甲方一、乙方原因产

生的问题，丙方应直接与甲方二进行对接处理，甲方一、乙方对此不承担责任。

五、本次抵债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抵债的背景及目的

为了加快公司应收账款的回收，公司与云南城乡投玉棚分进行了深入的沟通

和协商，鉴于双方多年良好的合作基础以及长期合作的期望，同时考虑其资金状

况和资金压力，公司与云南城乡投玉棚分及其相关方达成了抵款协议。通过以房

抵债的方式可以化解应收账款潜在的坏账损失风险，有效地降低相关业务回款的

不确定性风险。

通过抵债，公司可以加快应收账款的回收，优化债务结构，降低财务风险，

为公司的长期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抵债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具体影响

本次抵债有利于降低公司应收账款回款不确定性风险，加快公司应收账款清

欠、回收。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若本次抵债顺利实施，预计增加公司 2026

年度税前利润约为 2,305,950.50元（具体数据以审计为准）。

六、公司前期未达到披露标准的抵债事项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前期董事会审议披露的

http://www.chinalawedu.com/web/23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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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债事项不再纳入累计计算范围。前期累计未达到披露标准的抵债事项如下：

注：上述抵款房产中，安居家园评估价值为北京中评正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2024年 12月 24日出具

的《沈阳远大智能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资产入账涉及的十一处房地产公允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中评正

信评报字[2024]235 号，评估基准日为 2024年 11月 20日；滇池明珠广场项目评估价值为北京中评正信资

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2026年 1月 9日出具的《沈阳远大智能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资产入账涉及的梁河县

南甸伴山温泉小镇、滇池明珠广场的三处房地产公允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中评正信评报字[2026]001号，评

估基准日为 2025年 12月 31日；车辆成交金额为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中实际交易价格。

七、风险提示

（一）本次抵债事项仍需各方根据不动产权交易过户的规定，办理抵债房产

的过户登记等相关手续后方能全部正式完成，相关抵债的不动产权能否顺利完成

过户登记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二）本次抵债事项，对公司 2026年度及未来的财务状况影响金额将以会

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八、备查文件

序

号
抵债项目

抵债金额

（元）

抵债房

屋地址

抵债物

名称
幢号

房屋

性质

面积

（㎡）

评估价值（含

增值税）（元）

/成交金额

1

鄂尔多斯市

金辉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

司项目

241,826.00 - 蔚来 et5 - - - 125,000.00

2

昆阳市晋宁

区昆阳安置

点建设项目

工程

236,264.00

昆 明 市

晋 宁 县

昆 阳 街

道 办 事

处 安 企

村

安居家园 A1-2-26 商业 39.65 200,500.00

3

永善县棚户

区改造桐堡

片区回迁安

置房建设项

目工程

408,640.00

昆 明 市

呈 贡 区

乌 龙 街

道 彩 云

南 路

1666号

滇池明珠

广场
4#1217 商业 46.22 253,300.00

总

计
- 886,730.00 - - - - 85.87 578,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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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二）《债权债务化解协议书》；

（三）《沈阳远大智能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资产入账涉及的梁河县南甸

伴山温泉小镇、滇池明珠广场的三处房地产公允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中评正信评

报字[2026]001号；

（四）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沈阳远大智能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1月 9日


